
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
共享平台收入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最大限度实现我校科技平台资源开放、共享，切实保障我校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顺利运行，特别是规范共享平台试点运行期收入经费的使用，结合我校近年来科技工作实际，现将《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共享平台收入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共享平台收入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安徽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4年4月18日

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

共享平台收入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安徽医科大学大型科研仪器和共性实验技术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从2014年4月起试点运行，为规范共享平台试点运行期收入经费的使用，保障共享平台顺利运行，经校内协商，特制定此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中收入是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各共享平台依法开展有偿科技服务取得的收入。

第三条   学校设立共享平台所开放运行各实验室分账户。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共享平台收入经费使用的管理。

第四条    收入经费支出范围主要包括平台工作人员劳务酬金、仪器设备维护费和常用实验耗材（试剂）费，分别占总收入经费的20%、50%和30%。

第五条  平台工作人员劳务酬金按季度发放，由财务处从共享平台所开放运行各实验室分账户支出。劳务酬金发放审批流程为：共享平台所开放运行实验室主任审核——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分管校领导审批，超过100,000元的需报校长审批。

第六条    仪器设备维护费，主要用于平台仪器设备的维修、保养。常用实验耗材（试剂）费主要包括实验所需常用低值耗材及大宗共用试剂的购置费，不包括购买专用试剂如抗体、引物合成等的购置费。支出审批流程为：共享平台所开放运行实验室主任审核——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其中经费支出达6,000-100,000元（含100,000元）报分管校领导审批；100,000元以上报校长审批。

第七条   加强经费收支管理，强化审计和财务监督，不断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校财务处和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应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政策和财会制度要求，做好各类经费的收支核算工作，真实反映财务收支状况。
第八条   本细则由校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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